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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科員 陳怡靜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354
電子信箱：1008238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龍潭區龍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5013592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736800A_1150135923_ATTACH1.pdf、

376736800A_1150135923_ATTACH2.jpg)

主旨：本府訂於115年6月至9月期間，辦理115年「桃喜，與你投

緣」未婚同仁聯誼活動，請轉知並鼓勵所屬符合資格之同

仁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拓展本府所屬機關（構）學校同仁社交領域，並促進情

感 交流與良性互動，爰辦理旨揭活動。

二、旨揭活動內容摘要如下：

(一)各梯次活動內容：

１、第一梯次：115年6月13日（星期六）「真愛物語花語

寄情一日遊」，假陽明山竹子湖風景區及真愛桃花源

等地辦理，報名費用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,760元。

２、第二梯次：115年7月19日（星期日）「桌住幸福妝點

心動半日遊」，假桃園77藝文町「樂埔堂」辦理，報

名費用1,000元。

３、第三梯次：115年8月15日及16日（星期六及日）「湖

畔漫旅釀出愛情二日遊」，假中社花海、日月潭紅茶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50003347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5/21 10: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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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、龍鳳宮及魔菇部落休閒農場等地辦理，報名費用

4,920元。

４、第四梯次：115年9月5日（星期六）「皇后國王池畔派

對一日遊」，假皇后鎮森林及陶藝陶驛等地辦理，報

名費用1,760元。

(二)參加對象及名額：

１、本府各所屬機關（構）學校、區公所、本市議會、復

興區民代表會之現職未婚公教及聘用、約僱、約用人

員等（以下簡稱本府同仁），不含勞務承攬人員及替

代役。

２、其他縣市機關（構）學校所屬現職未婚公教及聘用、

約僱、約用人員等，並開放本市轄內企業未婚人員參

加。

３、第一、三及四梯次活動參加名額以40人為上限、第二

梯次活動參加名額以32人為上限。

(三)費用補助：

１、補助額度：凡本府同仁參加，均補助報名費用80％。

另 提供相約參加同梯次活動之本府女性同仁揪伴補

助，與 1名女性同仁同行，額外補助每人報名費用

10%；與2名 女性同仁同行，額外補助每人報名費用

20%，爰本府女 性同仁至多可獲全額補助。

２、補助方式：報名人員經確認參加後，須先繳交全額報

名 費用，補助費用將於各該梯次活動結束前發給。

(四)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各梯次活動前一週之星期五，或額

滿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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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附活動行程表及海報各1份，相關資訊並公告於本府人事

處網站（https://personnel.tycg.gov.tw）「熱門活動」

區及「業務資訊＞待遇福利＞文康」項下，另可透過海報

上QR Code報名。

正本：桃園市議會、本府所屬機關學校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、
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果菜市場股份有限
公司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52


